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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2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試題 

 

所  別：外事警察研究所、國境警察學系碩士班、公共安全研 

 究所   

科  目：國際公法（同等學力加考） 

 

作答注意事項： 

1.本試題共 4 大題，每題各占 25 分；共 2 頁。 

2.不用抄題，可不按題目次序作答，但應書寫題號。 

3.禁用鉛筆作答，違者不予計分。 

 

一、美國眾議院前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去年 8 月結束訪臺行

程後，中共隨即宣布對台進行環臺演習，演習範圍超越 1996 年台

海危機。共軍除以飛彈越過臺灣上空外，也以無人機侵擾金門；此

外，中國軍艦甚至首度駛入我國 24 海浬領海鄰接區海域，軍機多

次穿越臺灣海峽中線，逼近我國領海、領空。請以海洋法說明何謂

「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區、大陸礁層」？ 

二、中國政府於2021年4月2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修

訂通過並公布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The 

Maritime Traffic Safe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該

法已於同年9月1日正式施行。中國積極以海警法及海安法等法律論

述作為行動基礎，試圖正當化其在周遭海域之行為。請先就海安法

制定背景做一說明，分析此項法規制定之戰略意涵，再說明此法引

發爭議之相關法條內容。 

三、《聯合國憲章》對國家武力使用予以重重限制，但在部分特殊情形

下准許國家使用武力。試論《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之自衛權之意

涵為何？（10 分）以及其行使必須符合哪些構成要件或原則？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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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條約之名稱，國際法上並無明確規定或標準，惟具體運用上，

條約名稱會依締約當事方所締結協議之內容、性質及重要程度等因

素，而交替使用各類不同之妥適名稱。試舉 5 種常見之條約名稱，

並說明其意涵。 


